附件1：

保险司法案件专报一览表

填报单位：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报告时间：      年  月  日

	涉案机构全称
	

	涉案人员
（共   人）
	姓名
	年龄
	性别
	职务
	政治面貌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案件性质
	
	涉案金额（万元）
	

	基本案情

及危害程度
	

	案件处理情况
	立案机关全称
	

	
	已采取的措施
	

	
	涉案机构的应对措施
	

	备注
	


填报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《保险司法案件专报一览表》填报说明
1、涉案人数以司法部门取采取司法措施的人数为准，超过两人的可在“备注”栏按上述格式逐一列明。

2、对于其他单位或个人的保险诈骗案件，涉案机构指实施诈骗的单位或个人，受害机构在“基本案情及危害程度”予以注明。

3、保险机构对假冒本公司名义，实施骗保的诈骗类案件，有责任在案发3日内向当地保监局报告。

4、保监局可在“备注”栏填报应对措施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